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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 衛生福利部為配合整體長照政策走向，自 106 年推動長照 2.0

計畫，擴大服務對象、增加服務項目、提升資源量能。 

二、 衛生福利部表示，依長照十年計畫 2.0 核定本，107 年 65 歲

以上失能老人為 436,136 人，扣除住宿式機構住民約 8.5 萬

人，社區中失能長者約 351,136 人，迄 107 年 12 月已接受給

付及支付基準服務（不含送餐等補助計畫型服務）之長者為

152,610 人，涵蓋率約 43.4%。 

三、 衛生福利部為擴大長照服務財源，該部已研提長期照顧服務

法修正法案，修正第 15 條規定，增加遺產及贈與稅、菸稅為

長照指定財源，該規定已於 106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，且自

同年 6 月 3 日施行。 

四、 衛生福利部調整運用衛生所協助辦理長照服務，105 年有 16

家衛生所參與承作長照服務據點計畫，推動長照 2.0 後，透過

前瞻建設經費之挹注，補助修繕位於 131 處原住民族地區、

離島及其他資源不足區之衛生所（室）或現有活動中心，成

為長照管理分站，作為受理、提供民眾需求評估及連結、輸

送長期照顧服務之單一窗口，以提供因地制宜兼具整合性、

多元化之長期照顧服務，迄 107 年共計核定 49 處。 

五、 衛生福利部表示，107 年度推估失能人口數及預計全國整體

長照資源發展情形，至 107 年底推動長照 2.0 所需照服員需求

計 3 萬 5,155 人，106 年 12 月底投入長照服務領域之在職照

顧服務員人數為 28,417 人，缺口為 6,738 人；且自 107 年度

起，積極推動給付及支付新制、人力培育進用及留任相關機

制，營造人員投入長照服務工作誘因，截至 107 年 11 月，投

入長照領域之在職照顧服務員人數為 34,814 人，相較 103 年

至 105 年平均每年成長 1,144 人，有大幅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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